
北京市与沈阳市对口合作 2022 年工作计划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

口合作工作方案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22 号）文件精神，按照《北

京市与沈阳市对口合作“十四五”实施方案》确定的重点任务，

强化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，推动优势互补、互利共赢，结合两市

各领域发展实际需求，研究制定 2022 年工作计划如下：

一、培育壮大新动能，助力高质量发展

1.推进装备制造上下游产业融合。支持我市企业与沈阳高档

数控机床、电力装备、轨道交通、工程机械装备、航空制造等优

势装备制造产业开展对接，共同推动相关产业园区建设。（市经

济和信息化局、市国资委）

2.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合作。支持两市企业在工业互联

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开展全产

业链合作。（市经济和信息化局，市科委、中关村管委会，市国

资委）

3.加快推进金融领域合作。深化两市基金业协会合作，共享

北京市基金业协会优质资源，协助沈阳企业对接北京投资机构。

支持沈阳企业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。（市金融监管局）

4.推进农产品市场和农业技术交流合作。积极引导相关企业

参加沈阳优质农产品推介会和农业项目招商会，邀请沈阳企业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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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参加农业专业展会。支持我市农业科研机构及企业围绕数字农

业、科技创新、成果转化、人才培养、信息资源等方面与沈阳开

展对接合作，促进农业新技术、新品种、新产品的推广和应用。

支持沈阳优质农产品在我市线上、线下推广销售，鼓励我市农业

生产流通企业在沈阳设立生产加工基地。（市农业农村局，市商

务局，市科委、中关村管委会）

5.强化文旅领域互动交流。充分利用京沈文旅平台资源，邀

请沈阳参加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。利用京沈高铁沿线重要交通枢

纽开展沈阳文旅宣传推介。依托两市特色历史文化资源，推动相

关机构和企业在文博展览、文化创意、艺术演出等方面开展交流

合作。（市文化和旅游局）

二、搭建平台载体，探索共赢发展路径

6.推动产业园区合作。鼓励我市产业园区与沈阳开展交流合

作。支持北京中关村信息谷公司、联东 U 谷集团等企业继续拓展

产业园区建设合作成效。（市科委、中关村管委会）

7.鼓励功能区开展对接。围绕高新技术、科技金融、电子商

务及文化创新等领域，支持两市功能区开展实质性合作，分享管

理机制、营商环境、科技创新、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政策经验，实

现资源共享、合作共赢。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，市科委、中关

村管委会）

8.强化科技资源供需对接。发挥北京科技研发资源优势，助

力沈阳新型研发机构发展，强化产业技术供给，支持我市各类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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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机构与沈阳科技资源对接合作，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，发挥

引领示范作用，推动科技创新合作发展。（市科委、中关村管委

会）

9.搭建商贸合作平台。依托两地商会、行业协会，为企业及

企业家搭建交流合作平台，鼓励两市优势商贸企业和特色品牌相

互延伸、融合发展。健全两地贸促会对接合作机制，充分发挥双

方在地区产业、平台资源、商会会员、网络信息等方面的优势，

在线上展会推介、信息共享等方面建立长期、稳定、良好的合作

关系。（市商务局、市贸促会、市工商联）

10.深化商务合作交流。共同推动产业优势互补、资源共享，

开展政策经验交流，完善沟通协调机制，定期开展工作会商。互

邀部门、机构、企业参加各类对口合作活动。发挥我市会展业优

势，鼓励在京会展机构、行业协会与沈阳合作策划举办各类大型

展会，邀请沈阳优质服务贸易企业来京参加 2022 年中国国际服

务贸易交易会，推进两地会展业合作交流。（市商务局）

三、推动资源共享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

11.加强教育合作交流。支持我市优质教育资源与沈阳市对

接，积极开展校际合作，探索远程共享模式。支持沈阳市中小幼

骨干校（园）长来京跟岗研修、中等职业学校管理干部能力提升

培训。推进两地医学院校、职业院校交流合作。（市教委）

12.深化卫生健康领域合作。支持两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技

术合作和人才进修，共同培养过硬的专家技术团队。合作开展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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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的规范化诊疗和远程医疗协同平台互联互通建设，实现优质医

疗资源共享。（市卫生健康委）

四、加强干部人才合作，促进观念理念更新

13.持续推进干部挂职交流。围绕京沈对口合作重点领域和

项目，选派优秀干部开展挂职交流，促进京沈两市观念互通、思

路互动、作风互鉴、办法互学。（市委组织部）

14.拓展人才交流合作领域。推动两市高端智力人才资源优

势互补。支持沈阳企业来京举办高校毕业生、技术工人专场招聘

洽谈会。鼓励北京优质培训机构和教育培训基地拓展沈阳市场，

助力急需紧缺人才培养。支持沈阳优秀社区工作者来京开展跟岗

培训，共享社区管理经验。（市人才工作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局、市民政局）

五、强化政策互鉴，推进体制机制创新

15.互学互鉴先进制度政策。深入交流“放管服”改革、国

资国企改革、创新创业、营商环境、对外开放、环境保护等领域

体制机制和创新经验做法，助力沈阳重点领域管理创新与体制机

制改革。共享《北京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实

施方案》政策经验，支持沈阳推出“证照联办”“一业一证”改

革、完善升级“e 窗通”、增设“E 服务”专窗与“爱心窗口”等

服务举措。（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政务服务局、相关市属委办局）


